
皖价本〔2017〕149 号 

安徽省物价局关于印发《安徽省定价成本 
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各市、县物价局（发展改革委）： 

现将《安徽省定价成本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安徽省物价局

2017 年 12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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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定价成本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   第一条  为加强对政府制定价格商品和服务的成本监管，推

进成本信息公开，提高政府制定价格透明度，保护消费者、经营

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

《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实施

意见》（皖发〔2016〕44 号）、《安徽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》

（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 256 号）、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17 年第 8 号）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

加强政府定价成本监审工作的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6〕1329

号）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，和经省人民

政府授权的市、县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定价机关）依法制定或者

调整商品和服务价格（以下简称制定价格）过程中的成本信息（以

下简称成本信息）公开行为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成本信息公开，包括经营者成本公开和

定价机关成本监审结论公开。 

第四条  成本信息公开应当遵循完整、便民、及时、准确

的原则，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

求稳步有序推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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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开展成本信息公开的商品和服务，由经营者负责

实施经营者成本公开，有定价权限的定价机关负责实施成本监审

结论公开并监督经营者成本公开。成本信息公开主体应对公开的

成本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 

第六条  经营者在按价格管理权限向定价机关申请制定或

者调整价格时，应按照定价机关的规定公布成本。 

第七条  定价机关制定或者调整开展成本信息公开的商品

和服务价格，按照规定进行成本监审的，应向社会公开成本监审

结论。 

第八条  成本监审结论公开的内容： 

（一）定价项目成本监审的基本情况。 

（二）定价项目成本监审的主要依据。 

（三）定价项目成本监审的核定结果。 

第九条  成本监审结论公开的方式和程序： 

（一）定价机关应在其官方网站或者当地政府网站向社会主

动公开定价项目的成本监审结论。 

（二）定价机关应当自成本监审结论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。 

（三）定价项目为《安徽省定价听证目录》所列项目的，定

价机关应在价格调整听证会上向听证参加人报告该项目成本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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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公开的主要情况。

第十条  定价机关作出定价决定时，应当采纳社会公众对成

本信息公开期间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。

第十一条  定价机关对成本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，

应当依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

密工作部门确定。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安徽省物价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，有效期 2 年。 

抄送：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。 

安徽省物价局办公室   2017 年 12 月 1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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